
發文字號：法務部 111.08.22 法律字第 11103510780號函

發文日期：民國 111 年 08 月 22 日

要    旨：財團法人之「改隸」，依財團法人主管機關改隸辦法第 2條規定，係指依財團法人

法第 4條規定變更主管機關。行政機關如因組織裁併或職掌調整而由其他機關承受

其業務者，原由該機關設立許可並擔任主管機關之財團法人，亦一併由組織裁併或

職掌調整後之業務承受機關承受該管轄權

主    旨：貴會所詢有關財團法人法第 4  條及依該條第 4  項授權訂定之「財團法

          人主管機關改隸辦法」之適用疑義一案，復如說明二，請查照。

說    明：一、復貴會 111  年 8  月 1  日通傳資源決字第 11143018100  號函。

          二、按財團法人法（下稱本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全國性財團法

              人成立後主要業務有變動，經申請許可者，得改由變動後主要業務之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其主管機關；其原主管機關經徵得變動後主

              要業務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同意，亦得不經申請逕行移轉管轄

              。」所謂財團法人之「改隸」，依財團法人主管機關改隸辦法（下稱

              改隸辦法）第 2  條規定，係指財團法人依本法第 4  條規定變更主

              管機關。本件貴會監督管理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財團法人電信技

              術中心」、「財團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應為「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

              訊中心」之誤植），依來函所述，並無主要業務有變動之情形，是自

              無本法第 4  條及同條第 4  項授權訂定之改隸辦法之適用。復按行

              政程序法第 11 條第 2  項、第 3  項規定：「行政機關之組織法規

              變更管轄權之規定，而相關行政法規所定管轄機關尚未一併修正時，

              原管轄機關得會同組織法規變更後之管轄機關公告或逕由其共同上級

              機關公告變更管轄之事項（第 2  項）。行政機關經裁併者，前項公

              告得僅由組織法規變更後之管轄機關為之（第 3  項）。」上開規定

              係鑑於行政機關之組織法規變更管轄權之規定者，相關行政法規理應

              配合修正，倘尚未配合修正時，為免疑義，爰規定如上之公告機制（

              本條立法理由參照），故行政機關如因組織裁併或職掌調整而由其他

              機關承受其業務者，原由該機關設立許可並擔任主管機關之財團法人

              ，亦一併由組織裁併或職掌調整後之業務承受機關承受該管轄權（本

              部 111  年 2  月 15 日法律字第 11103501050  號函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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